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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85          证券简称：通裕重工         公告编号：2016-051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签署《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工程样机合作研制合同》 

的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6年5月30日收到了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常州东方机电成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机电）与中国核动力研究设

计院（以下简称核动力院）签署的《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工程样机合作研制

合同》，双方就共同研制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1:1样机达成协议，现将相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特别提示  

1、核动力院已完成了含硼废液高效固化处理技术实验室研究和含硼废液高

效固化工艺生产线的初步设计工作，需要建造生产线的 1:1 样机并完成模拟实

验。 

2、中核核电运行管理公司（核电用户）在核动力院承担的《秦山基地固体

废物减容中心可行性研究》项目选择了含硼废液高效固化技术路线，核动力院拟

向核电市场推广该技术和装备。中核核电运行管理公司与核动力院均认为该技术

在核电领域具有广泛的市场应用前景。 

3、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与超级压缩打包生产线共同组成了核电基地废

物减容中心，是减容中心的液态核废料处置生产线，每个核电基地都需要配置。 

4、合作研制合同所涉及的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是对原有进口设备的技

术升级及国产化的实践，研发成功后，将是国产化首台套设备，将加快实现核电

设备国产化的战略目标。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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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情况 

（一）交易概述 

1、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简介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隶属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是中国唯一集核反应堆

工程研究、设计、试验、运行和小批量生产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科研基地。自

1965年建院以来，已经形成包括核动力工程设计、核蒸汽供应系统设备集成供

应、反应堆运行和应用研究、反应堆工程实验研究、核燃料和材料研究、同位素

生产和核技术服务与应用研究等完整的科研生产体系。核动力院为核电、研究堆

等领域提供着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开展了配套设备供货、反应堆换料设计与论证、

辐照技术与辐照效应检验、工程改造及核岛大修及日常维修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并逐渐向产业化发展。 

2、签署时间：2016年 5月 30日 

3、签署地点：四川成都 

4、公司与核动力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内容 

（一）开发目标： 

1、项目名称：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 1:1样机 

2、项目数量/单位：1套 

（二）合作方式 

针对样机研制，核动力院承担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负责高效固化处理技术的

工艺研发与设计，完成样机的模拟验证实验，并根据实验过程发现的问题制定整

改方案；公司及子公司东方机电负责提供实验场地，按照核动力院的工艺设计文

件和设备设计输入资料进行设备的设计和制造，样机设备安装及调试，并根据核

动力院的整改方案实施整改。最终由双方联合完成验收。 

针对后续市场项目，核动力院作为项目总承包单位，承担项目的全过程管理，

负责项目的技术设计、设备监造、安装指导、工艺调试等技术活动；公司及子公

司东方机电负责高效固化装备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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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投入 

本项目由双方共同投入。其中核动力院负责提供含硼废液高效固化核心技

术、核电产品管理体系和质保体系；公司及子公司东方机电负责保证样机设计、

制造、调试费用，预计约 3000 万元人民币。 

（四）技术风险 

1、在本合同履行中，因出现在现有技术水平和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

导致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经双方协商同意，终止此研发合同。 

2、一方发现技术风险并有可能致使研究开发失败或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

当在 5日内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逾期未通知并未采取适当措施

而致使损失扩大的，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合作一方在知道作为研究开发技术已经由他人公

开(包括以专利方式公开)后，应在 5日内通知另一方解除合同，逾期未通知并致

使另一方产生损失的，另一方有权要求予以赔偿； 

四、本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的签署将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积累核三废处理领域的产品技术研发

和供货经验，合同涉及的含硼废液高效固化生产线研发成功后，将是国内首台套

同类设备，该生产线与超级压缩打包生产线共同组成了核电基地废物减容中心，

将一步提升公司在核三废处理领域的知名度，推动“核三废”处理设备的国产化，

对公司及子公司核电相关产品的市场拓展发挥重要作用，加快公司及子公司的产

品结构调整和企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核心竞争力。 

五、风险提示 

本项目存在合作进展低于预期的风险，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通裕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5月 30日 




